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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13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560号2幢第11层1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3日

至2025年6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4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8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内容已于2025年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7、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5、议案7、议案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

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即“一键通” ），委托上证信息通

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

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

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728 格科微 2025/6/3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提前登

记确认。

（一）登记时间

2025年6月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30。

（二）登记方式

1.�登记资料

(1)�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本人签字）、股票账户卡原件（如

有）等持股证明；

(2)�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签字）、股东身

份证件复印件（股东签字）、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下同）及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3)�非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本人出席：本人身份证件原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

件（本人签字）、股东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东公章）、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章）、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

明；

(4)� 非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签字）、股东

营业执照/注册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加盖股东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负责人依法签署并加盖公章）、证明出具委托书的人士具有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原件（加盖股东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5)� 上述登记材料中涉及授权委托书的，如股东为外籍自然人或根据境外法律设立的实体，则其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应当经过股东所在地国家或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文书或律师出具的见证文书予以认证；

如公证文书为外文，亦需提供有资质的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本。 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本（如适用）的原件一份

由公司留存。

2.�登记方式

股东可在登记时间结束前，将上述登记文件扫描件发送至公司邮箱（gddj@gcoreinc.com），邮件主题请

注明“股东大会” ，邮件正文请写明股东名称/姓名（全称）、持股数量、联系电话。电子邮件到达公司信箱的时

间应不晚于2025年6月4日下午17:30，电子邮件到达公司邮箱的时间，以公司电子邮箱显示的接收时间为准。

登记资料经审核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过前述邮箱告知已成功完成登记；登记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将通

过前述邮箱通知进行补充、调整，或告知不具备参会资格。 股东的参会登记结果以公司邮箱的通知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股东或代理人通过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后，出席会议当天仍需准备好上述

登记材料原件以供查验。 会议当天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登记材料或无法提供登记材料原件的来访人员，由于

无法确认股东身份，请恕公司无法允许进入会场参会。

(三)�注意事项

邮箱gddj@gcoreinc.com与联系电话021-6012� 6210仅用于接收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登记资料或提供

相关咨询，不用于办理或咨询其他事宜，本次股东大会结束后将暂停使用。 股东如需咨询股东登记以外的其

他事项，请联系公司公告的联系电话及电子信箱。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560号2幢第11层整层、第12层整层

联系电话：021-6012� 6210

电子信箱：gddj@gcoreinc.com

联 系 人：谢丹荔、张辰

（二）参会费用及到场时间

股东或代理人参加会议所产生的费用自理，会议当天，请参会股东携带相关登记资料提前半小时至会议

现场办理签到等事宜。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格科微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6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8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

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下午15：00在浙

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

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0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54,414,251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20.0009%。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70,069,

8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278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5,19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4,

344,4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22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5,19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6,046,88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474%。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1,530,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7%；反对10,

552,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1%；弃权2,331,9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3,162,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747%；反对10,552,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718%；弃权2,331,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3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797,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46%；反对11,

154,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6%；弃权2,462,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43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10%；反对11,154,6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956%；弃权2,462,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3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643,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33%；反对11,

147,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1%；弃权2,623,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275,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981%；反对11,147,7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919%；弃权2,623,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40,778,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2%；反对11,

123,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3%；弃权2,512,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410,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706%；反对11,123,2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87%；弃权2,512,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1,208,4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0%；反对11,

293,6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8%；弃权1,912,0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2,84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019%；反对11,293,69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03%；弃权1,912,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7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40,120,6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47%；反对11,

540,8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1%；弃权2,752,7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753,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172%；反对11,540,8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032%；弃权2,752,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79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08,720,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63%；反对43,

705,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69%；弃权1,988,1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0,353,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4398%；反对43,705,23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915%；弃权1,988,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8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93,097,3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28%；反对59,

082,3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22%；弃权2,234,4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4,730,0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0422%；反对59,082,38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567%；弃权2,234,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10%。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302,1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42%；反对12,

431,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9%；弃权2,680,3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70,934,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772%；反对12,431,75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21%；弃权2,680,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4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董事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178,931,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577%；反对13,657,

7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38%；弃权2,415,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9,973,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608%；反对13,657,79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411%；弃权2,415,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监事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同意1,338,301,45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3%；反对13,

686,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5%；弃权2,426,6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9,934,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394%；反对13,686,19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63%；弃权2,42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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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财务负责人钟志超

先生持有公司IPO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及2023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702,559股，持有2023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43,100股，合计1,045,65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23%； 副总经理艾志刚先生持有2023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数量分别为309,900股与223,100股，合计53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0624%； 副总经理张祁明先生持有2023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股份数量分别为24,000股与56,000股，合计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94%；

营销总监谢志超先生持有2023年度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份

数量分别为319,800股与246,200股，合计5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6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钟志超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26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06%。

艾志刚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13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56%。

张祁明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23%。

谢志超先生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14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66%。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钟志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045,659股

持股比例 0.12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2,659股

股权激励取得：833,000股

股东名称 艾志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533,000股

持股比例 0.062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533,000股

股东名称 张祁明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80,000股

持股比例 0.00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80,000股

股东名称 谢志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566,000股

持股比例 0.066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56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钟志超 1,045,659 0.1223% 一

钟雪薇 30,100 0.0035% 父女关系

合计 1,075,759 0.1258% 一

第二组

艾志刚 533,000 0.0624% 一

艾铁茂 238,200 0.0279% 父子关系

合计 771,200 0.0903% 一

第三组

谢志超 566,000 0.0662% 一

谢志礼 19,228,676 2.2496% 兄弟关系

合计 19,794,676 2.3158% 一

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相加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导致。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钟志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61,4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0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61,4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7日～2025年9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和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艾志刚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3,2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5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3,2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7日～2025年9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张祁明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2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7日～2025年9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谢志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41,5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6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1,5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7日～2025年9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钟志超先生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减持时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2.钟志超先生、艾志刚先生、张祁明先生、谢志超先生股权激励时承诺：

（1）2023年度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2023年3月3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上述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2）2023年度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完成登记之日（2023

年11月28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上述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

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上述激励对象因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等股份同时按2023年度激励计划进行锁定。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

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3.�钟志超先生、艾志刚先生、张祁明先生、谢志超先生不会从事将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的行为，否则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4.�钟志超先生、艾志刚先生、张祁明先生、谢志超先生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

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

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5.�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锁定期安排有特别要求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

准。在锁定期满后，上述减持人员在减持公司股票时将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并履行必要的备案、信息

披露程序。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是钟志超先生、艾志刚先生、张祁明先生、谢志超先生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钟志超先生、艾志刚先生、张祁明先生、谢

志超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

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上述计划减

持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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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

加“在浙里 看国企” 2025年浙江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参加由

浙江省国资委、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在浙里 看国企” 2025年浙江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集体业绩说明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14:30-17:15

（二）召开方式：视频直播

（三）公司出席人员：董事长姜毅先生、董事会秘书金祖成先生、财务总监谌明先生、独立董事曾苏

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观看本次活动的视频直播。

二、投资者问题征询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17：3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本次活动直播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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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0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姜毅主

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非独立董事蒋倩、叶剑锋因出差在外等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栋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金祖成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裁徐春玲、沈旗因出差在外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8,531,039 98.8624 8,445,848 0.9292 1,893,125 0.2084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8,521,339 98.8613 8,477,548 0.9327 1,871,125 0.206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5,662,289 98.5467 11,138,348 1.2255 2,069,375 0.227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5,468,089 98.5254 11,330,048 1.2466 2,071,875 0.228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8,242,879 98.8307 8,694,758 0.9566 1,932,375 0.2127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614,629 98.6515 9,960,758 1.0959 2,294,625 0.2526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648,569 99.3154 4,897,318 0.5388 1,324,125 0.1458

同意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8.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英特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300

万元（不含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321,739 96.0787 9,664,458 3.0713 2,674,075 0.8500

8.02议案名称：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康恩贝集团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人民18,688万

元（不含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5,541,260 98.0621 9,926,258 1.5315 2,633,175 0.40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103,229 98.5953 10,368,608 1.1408 2,398,175 0.263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335,250 96.6403 28,259,287 3.1092 2,275,475 0.250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7,993,429 98.8032 9,215,758 1.0139 1,660,825 0.1829

1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7,674,729 98.7682 9,322,158 1.0256 1,873,125 0.206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3,287,429 99.3857 5,109,358 0.5621 473,225 0.0522

14、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748,479 98.6663 10,512,258 1.1566 1,609,275 0.1771

同意增补周璠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2024年

度工作报告

151,890,128 93.6269 8,445,848 5.2061 1,893,125 1.1670

2

公司监事会2024年

度工作报告

151,880,428 93.6209 8,477,548 5.2256 1,871,125 1.1535

3

关于公司董事2024

年度薪酬的议案

149,021,378 91.8585 11,138,348 6.8658 2,069,375 1.2757

4

关于公司监事2024

年度薪酬的议案

148,827,178 91.7388 11,330,048 6.9839 2,071,875 1.2773

5

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和摘要

151,601,968 93.4493 8,694,758 5.3595 1,932,375 1.1912

6

公司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149,973,718 92.4456 9,960,758 6.1399 2,294,625 1.4145

7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56,007,658 96.1650 4,897,318 3.0187 1,324,125 0.8163

8.01

2025年度公司与关

联方英特集团预计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300万元（不含

税）

149,890,568 92.3943 9,664,458 5.9572 2,674,075 1.6485

8.02

2025年度公司与关

联方康恩贝集团预

计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合计人民18,

688万元（不含税）

41,331,520 76.6947 9,926,258 18.4191 2,633,175 4.8862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49,462,318 92.1303 10,368,608 6.3913 2,398,175 1.4784

10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

池业务的议案

131,694,339 81.1779 28,259,287 17.4193 2,275,475 1.4028

11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和中

期票据的议案

151,352,518 93.2955 9,215,758 5.6807 1,660,825 1.0238

12

关于聘请公司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151,033,818 93.0990 9,322,158 5.7462 1,873,125 1.1548

13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

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156,646,518 96.5588 5,109,358 3.1494 473,225 0.2918

14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

的议案

150,107,568 92.5281 10,512,258 6.4798 1,609,275 0.99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对于

第8.01项分项议案，关联股东浙江省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有的59,420.9740万

股本公司股份不计入总有效表决权股份；对于第8.02项分项议案，关联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胡季

强、浙江元中和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36,276.9319万股本公司股份不计入总有

效表决权股份。

第13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同意比例为99.3857%，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玉佳、戴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附件：增补董事简历

周璠，中国籍，男，1978年生，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制药本科学历。曾在曼秀雷敦（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任全国销售总监，默沙东（中国）保健消费品部任全国零售及商务总监，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健康消

费品部历任渠道销售总监、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总经理、泰国地区总经理，史达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科赴中国任销售副总裁。现任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5-027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20,000万元（含）、不超过4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7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截至2024年7月21日，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6,357.9048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257,003.7319万股的2.47%。 回购最高价格5.0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4.08元/股，回购均价4.72元/股，使

用资金总额29,992.4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有股份数量为6,357.9048万股。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

会，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

357.9048万股股份用途由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调整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5-022号《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提示性公告》和临2025-026号《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拟注销股份数量为63,579,048股，占公司现总股本2,584,735,109股的2.46%。 本次注销完成

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现2,584,735,109股减少至2,521,156,061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现2,584,

735,109元减少为2,521,156,061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确认的数据为准。

说明：由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间为2024年11月28日至2028年11月27日，因此

该期间激励对象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过户股份将带来公司总股本的增加，该

期间公司股本总数一直处于在变动中。 因此，前述“现总股本” 、“现注册资本” 均指本公告日前一日的

公司总股本数和注册资本金额。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一）申报要素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合法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具体如下：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方式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1、申报期间：2025年5月24日至7月7日。

2、申报联系方式：

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接待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568号康恩贝中心22楼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

码：310052；

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8:30至17:00；

联系人：陈芳，王洁；

联系电话：0571-87774828，87774827；

邮箱：wangjie@conbapharm.com。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5-028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限制行权期

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

相关规定，并结合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现对

处于自主行权期间的公司股票期权进行限制行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进入行权期的行权情况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期 期权代码 可行权期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

1000000270

2024年11月28日至2025

年11月27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19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的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301163� � � 证券简称：宏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6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

至2025年5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镇戚家桥村宏德股份研发中心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

6、现场会议主持人：杨金德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50,779,1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229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

602,0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012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7,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70%。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181,889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5758%。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7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57,5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4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57,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16,2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1%；57,5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5,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18,9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25%；57,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1%；5,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7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57,5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4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57,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7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57,5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4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57,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18,2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1%；60,000股反对，占出席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0,9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49%；6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706%；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7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57,5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4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57,5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0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3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2%；57,9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0%；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0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8%；57,9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66%；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1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8%；57,8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2,8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6%；57,8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50%；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50,720,37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2%；57,6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4%；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3,0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8%；57,6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318%；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表决结果：通过。

9.0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杨金德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15,646,665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37%；72,1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7%；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08,5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43%；72,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663%；1,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陈立新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49,944,69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6%；60,3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6%；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含董监高）表决情况：6,120,689股赞成，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00%；60,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9754%；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指派高婷婷律师、刘迪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宏德特种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